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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东资格解除到股东失权的嬗变

葛伟军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对于督促股东及时缴纳出资、保护公司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具有重要

作用。但是该条适用条件严格，并将股东除名与股东失权两个不同的制度混在一起，可能被具有不法企图的股东

轻易规避或不当利用。股东资格解除与股权冻结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以股权冻结为由，阻碍不履行出资义务之

股东被解除股东资格。《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对前述第 17 条做出重大改进，首次出现“失权”措辞，并细化

催缴出资的程序，规范丧失股权后的处理。该条实质上厘清了股东资格和股权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在股东平等

原则的贯彻、公司权力的分配以及丧失股权之股东的责任等方面，仍需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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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首次

出现“失权”的措辞。该条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关于股东资格解除的规定，在内容和程序上均有较

大幅度的改进。如何认识失权的含义，如何理解失权与股东资格解除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第 46 条的

程序等问题，亟需探讨。

 一、股东资格解除条款的得与失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是公司法唯一直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解除的条款。该条使得

股东会可以以决议方式简便快捷地将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驱逐出公司，填补了解除股东资格制度之空白[1]151，

为此类决议的正当性提供了司法裁判准则 [2]75。此外，该制度将股东出资与股东资格取得相关联，解除股

东资格是一道将股东身份与股东义务相联系的桥梁 [3]426。股东资格解除相较于公司解散等其他公司矛盾解

决方案而言，在保障公司继续存在和其他股东继续经营公司的权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公司维持原

则所蕴含的理念 [4]40。

根据该条第 1 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

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

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款的适用涉及四个关键词。第一，“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如果股东缴纳了一部分

出资或者抽逃了部分出资，则该款不能适用①。第二，“经公司催告”。一般理解为经公司董事会发出催

告通知，并采取书面方式；如果是口头的，应当留下相关证据。第三，“合理期间”。多长时间为合理期

间，应当结合具体案情确定。第四，“以股东会决议”。如条文并未要求特定多数，则简单多数通过的决

议即可。

显而易见，该款适用范围狭窄，很容易被规避 [1]157。该款的适用条件是股东未缴纳其认缴的出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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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钱都没缴纳。如果股东缴纳了部分出资而构成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那么该款就不适用。该条件过于

苛刻，股东只需缴纳很少一点出资即可以逃避被解除资格的命运。

进一步而言，如果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前景缺乏信心，那么其选择不向公司缴纳出资，一分钱都不缴

纳，而继续观望公司的经营情况。如果公司将来经营得好，该股东会按照承诺履行出资义务，因为其获

得的回报远远大于出资的成本；如果公司经营得差，或陷入财务困境，那么该股东可能倾向于不向公司

缴纳任何出资，任由其他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其解除资格①。因为第 17 条第 1 款并没有向被解

除资格的股东施加任何义务，所以被解除资格的股东也就免除了继续向公司承担任何出资或缴纳的责

任。这是该款的一大漏洞，起到的效果是打击了好的股东（缴纳了一部分出资），保护了坏的股东（完

全不缴纳出资）。

按照文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的股东资格解除，仅指发生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的股东

资格解除。该条能否适用于清算中公司，并不明确。实践中曾发生这样的案例。1999 年 6 月 23 日，某有

限责任公司设立，注册资金为 500 万元，营业期限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届满后未达成延长经营期限

的决议，至诉讼时，该公司持股情况为甲持 15% 股份、乙持 53% 股份、丙持 32% 股份。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以特快专递形式向甲寄送通知，要求于同年 3 月 9 日前一次性全额补足出资 75 万元出资。因

甲未按期补足出资，3 月 28 日公司通知甲于 4 月 13 日召开股东会，就解除甲股东资格进行表决。当日甲

未参加会议，乙、丙形成一致决议：解除甲股东资格，并由乙将 15% 股份对应的 75 万元出资到位。之

后，甲以自己已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起诉要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②。

此案涉及两个主要问题：（1）解散清算中的公司，股东未出资或已抽逃全部出资，公司可否以股东

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或者公司是否可以排除该股东行使表决权；（2）就未出资或已抽逃全部

出资的股东除名事项进行股东会表决时，该股东是否应当回避，以及其他有同样情形的股东能否参与

表决。

第一，在公司解散清算期间，要问能否解除股东资格这个问题，首先要问此时解除股东资格的意义

何在。一般情况下，公司解散清算期间，未缴纳出资的股东不愿意在其认缴数额范围内对公司承担责

任，他们要逃避出资责任，而逃避责任的最好方式是不认可他们是公司股东。所以从常理上推断，此时

未缴纳出资的股东应该欢迎自己被除名。而此时将这些股东除名，也就意味着可以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责

任的主体减少了。发生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司经营亏损，存在公司债权人。

本案中，甲（15%）要求确认解除其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在公司解散清算之后，要求将其

自己认定为股东，从而坐实、加重自己的出资责任，这与常理是相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因为

此时公司经营良好，没有债权人，公司有剩余资产可供分配，而且甲被认定为股东之后，投入公司的

75 万是成本，他必须要获得超过 75 万的剩余资产分配，才会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要求推翻将其除名

的股东会决议，维护其股东地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甲要求推翻股东会决议背后的目的合不合理。法院在裁判时应当从平衡各方利益

出发，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其一，解除股东资格的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目前来看，除了该解除资格

发生在公司解散清算期间以外，其他的程序是符合第 17 条的。其二，甲在公司存续期间乃至公司解散

后，一直没有缴纳其 15% 的出资，即使在行使解除资格程序后，也没有实际缴纳出资，如果允许甲的主

张，推翻股东会决议，维持其股东地位，那么这就意味着，甲可以不用花一分钱，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来

决定其是否要成为公司股东：当公司经营良好的时候，即使无视除名程序，也要成为股东，分享公司剩

余资产。如果允许甲的主张，是否会助长其不诚信行为。其三，本案中，是否还要考察一下甲作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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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后果相当于股东可以通过不缴纳出资而主动放弃股东资格。但是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主动放弃股东资格，他只

能静待其他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决议解除。对于其他股东来说，此项决议解除权是权利而不是义务，换言之，未必一定会召开股东会并做出解除的决

议。如果公司经营状况堪忧，其他股东更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多拉一个承担债务的主体让其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放其离去。退一

步而言，即便其他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也可进一步向该股东主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违约责任，并不当然使该股东逃避法律制裁。

　　② 朱某康诉上海晨娇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302 号民事判

决书。



东，是否存在对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可能引发解除资格后果的“重大事由”，例如甲的行为引发了股东之

间的不信任、甲违反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甲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解散公司的事由（之所以解除资格，是

指发生了可能引发公司解散的事由，但是其他股东希望仍然维持公司地位，只要个别股东被除名即可）。

解除股东资格要解决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人合性关系 [5]148。公司是否进入解散清算，可能对于这种关

系的解决并非十分重要。进入解散清算之后，原则上股东应对其未缴纳部分，要向公司承担缴清的责

任。此时，解除股东资格应该不仅仅是解除本身那么简单，而应当将其与股东之间是否还存在信任、股

东是否有权享受剩余资产分配、被解除资格股东是否存在背信行为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第二，对解除股东资格进行表决时，未出资或已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应当予以回避。在确保他们

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表决权不应当计算在内，或者排除他们的表决权。因为他们自身是利益相关者，

如果他们的票数也计算在内，并且他们自己是大股东的话，这个股东会决议没法通过，失去了意义①[6]99。

其他有同样情形的股东能否参与表决，这个问题要分成多种情况加以讨论。如果其他股东的缴纳出

资期限尚未到来，那么这些股东是有权参与表决的，但是有个前提，他们的表决权没有受到影响（亦

即，公司章程并没有将表决权与缴纳出资挂钩，即使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表决权）。因为

他们缴纳出资的义务还没有形成，而他们的表决权未受影响，因此可以参与表决。

如果其他股东的缴纳出资期限已经到来，他们的出资义务已经形成了。此时按照常理，对于同等股

权或股份，公司催缴应当平等对待，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可对相同股权或股份做出缴纳数额和时间

上的不同）。仅仅向某一个股东催缴，而不向其他股东催缴，这个程序本身就可能不正当。

所有股东的缴纳出资期限都已到来，所有股东都没有实际缴纳，此时针对个别股东，其他股东能否

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解除该个别股东的股东资格？此时，股东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应当综合考虑，不

能简单地局限在是否出资问题上。要审视一下该矛盾和纠纷是否已经达到了解散公司的地步②。股东之间

要达到这个目的：既要将个别股东开除出去，又要维持公司地位。结合具体情况，允许其他股东开除个

别股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二、股东除名与股东失权之区分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1 款更大的问题是，将股东除名与股东失权这两个不同的制度混淆

在一起。因此，“股东资格解除”既不能称之为股东除名，也不能称之为股东失权，该款杂揉了两者各自

所适用的条件、程序和后果。

 （一）关于股东除名

股东除名，是指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某个股东排除在外，剥夺其股东资格。

除名规则通常适用于人合性较强的合伙或者准合伙的公司 [2]75。

德国商法典明确规定了无限公司的股东除名。根据第 133 条（因法院裁判而解散），有重大事由

的，经一名股东申请，可以不经终止而以法院裁判宣布，公司在为其存续所确定的时间届满之前解散，

或者宣布一个不定期缔结的公司解散。此种事由特别是指另外一名股东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而违背自己

依公司合同负担的重大义务或此种义务的履行成为不能的情形。以协议排除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

的，或者违反此种规定对该项权利进行限制的，该协议无效。根据第 140 条（股东的除名），在一名股

东的身上发生一定的事由，而该事由依第 133 条为其他股东设定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的，以其他股东提

出申请为限，法院可以不命令解散而宣布将该股东从公司中除名。除名之后仅存留一名股东的，不妨碍

提起除名之诉。公司与被除名的股东之间的财产分割，依公司在提起除名之诉时的财产状况确定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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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例如宋某祥诉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1 261 号

民事判决书。一审以法律无明文规定和资本多数决原则认定大股东豪旭公司表决权不应当受到限制。而抽逃出资的豪旭公司享有 99% 的表决权，

如果不排除即无法形成除名的决议，造成实质不公平的结果。二审判决认为在已经保护大股东申辩等权利基础上，可以排除豪旭公司的表决权。

　　② 根据英国《1986 年破产法》第 122 条第（1）款，法院认为公司进行清算是公正和公平的，是引发法院清算（即基于法院的命令而进行的清

算）的事由之一。在判断公正和公平的时候，清算申请的目的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公司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能再实现其

经营目的，那么不管清算申请是何时提出的，这个申请都是公正和公平的（Re German Date Coffee Co (1882) 20 Ch D 169）。如果公司经营陷入僵

局，那么公司被清算是公正和公平的，因为这时公司的根基已经全部丧失（Re Yenidje Tobacco Co Ltd (1916) 2 Ch 426）。



德国法上的股东除名，首先适用于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随着学理和判例的共同推进，也适用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需要满足被除名股东发生重大事由以及形成除名判决等条件。所谓重大事由，即

“基于要被除名股东的行为或个人原因，公司连同其一起继续存在对于其他股东来说过于苛刻，也就是

说继续保留其成员身份将使公司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或者被真实地威胁到。这并不需要建立在过错的

基础上。”通常包括两类情形：第一，股东自身存在之重大事由，例如基于生理因素无法参与公司经

营，或者丧失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须具备的特定资格或身份；第二，股东行为存在之重大事由，例如

股东严重违反忠实义务，对公司造成严重侵害。公司章程也约定“重大事由”，但该事由必须可归责于股

东的个人因素或行为，且不得违背善良风俗、平等诚信等基本原则，例如股东拒绝履行章程规定的合作

义务、购股时欺骗公司的行为、犯罪行为、损害其他股东名誉的言论等 [1]152-154。

在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了股东除名。根据第 601 条（引发成员退出的事由），下列

任何事件发生时，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即退出该公司：（4）成员根据经营协议被除名时；（5）成员经

其他成员一致投票被除名时，如果：（a）继续与该成员一起经营公司商业为不合法；（b）成员实质上

的全部分配利益被转让，但为担保目的所作的转让或该成员的全部分配利益被置于扣押令之下而尚未丧

失赎回权者不在此列；（c）在一法人成员已注册申报了解散证书或类似文件、其特许证已被撤销、或该

法人成立所在地的司法机关已终止其从事商业经营权利之情形下，公司向该法人成员发出其将被除名的

通知之日起 90 日内，该法人成员仍未撤回解散证书、未获得新的许可证、或未重新获得从事商业经营的

授权时；（d）身为合伙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之成员已被解散且正处于清算之中；（6）经公司或其他成员

的申请，成员被法院裁定除名时，因为该成员：（a）实施了对该公司商业不利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不正

当行为；（b）故意地、持续地严重违反了经营协议，或本法第 409 条规定的成员对该公司或其他成员的

义务；（c）做出了一项与公司商业相关的行为，使得与该成员共同经营商业于情理上已不可行 [8]109-110。

在日本，2005 年通过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公司法，将商法典中的股份公司剥离出来，纳入公司法，

采用持分公司的概念（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以及合同公司），并且废除有限公司的形式。公司法第

二编（股份公司）中并无除名规则的规定，而第三编（持分公司）第四章第二节则规定社员退股，其中

第 607 条法定退股事由中第八项为除名。所以，在日本的持分公司中允许股东除名。根据第 859 条，公

司股东有以下事由时，该持分公司可依该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决议，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将对象

股东除名：（1）不履行出资义务；（2）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3）执行业务时有不正当行为或者越权

干预业务的执行；（4）代表公司时有不正当行为或者越权代表公司；（5）除以上事由外，其他不履行

重要义务的行为 [9]452。

 （二）关于股东失权

股东失权，是指如果股东迟延履行出资义务，且经过公司催缴后仍未履行，那么该股东将失去其持

有的股权。结合域外法，“失权”中的“权”，存在两种解释。

第一，是指“权利”。例如，根据日本公司法第 208 条（出资的履行），募集股份的认购人（交付现

物出资财产的人除外）须在第 199 条第 1 款第 4 项期日或同项的期间内，在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的银行等

股款缴纳场所，分别全额缴纳募集股份的缴纳金额。募集股份的认购人（限于交付现物出资财产的人）

须在第 199 条第 1 款第 4 项期日或同项的期间内，分别交付与募集股份缴纳金额全额相应的现物出资财

产。募集股份的认购人，不得将依第 1 款规定的缴纳或依前款规定的交付（本分节中以下称为“出资的

履行”）的债务，与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抵销。因履行出资成为募集股份股东的权利的转让，不

得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股份的认购人不履行出资的，丧失因履行该出资成为募集股份股东的权利。

由上可见，该条规定的是如果“认购人”不履行出资义务，丧失的是“因履行该出资成为募集股份股

东的权利”。换言之，该认购人在履行出资义务之前，还不是股东，因此不履行出资将导致其丧失成为

股东的权利，而不是股东权利。

第二，是指“股权”  “股份”  “出资份额”或“营业份额”①。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21 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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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公司法》刻意区分股权与股份，将前者与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在一起，而后者与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在一起。比股权更合适的概念，应

当是出资份额或营业份额。



布失权）：（1）股东迟延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可以以警告取消相应的营业份额的方式再次要求迟延缴纳

的股东在特定宽限期内缴纳出资。催缴以挂号信的方式做出。宽限期必须至少为一个月。（2）宽限期满

仍未缴纳出资的，为了公司的利益，应声明迟延缴纳的股东丧失其营业份额和已经缴纳的部分出资。声

明以挂号信的方式做出。（3）公司因欠缴金额或者嗣后催缴的基本出资金额而遭受的损失，被除名的股

东仍对公司承担责任。

与之类似的是英国法的股份没收。股份没收是英国法下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度①，在与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时，股份没收与股权没收的含义并无实质差异。根据《1845 公司条款合并法》，如果任何股东

未能支付任何到期的催缴款项及利息，自催缴的支付日期起两个月届满后的任何时间，无论公司是否已

对该款项提起诉讼，董事可以声明没收与该催缴相关的股份②。在声明任何股份被没收之前，董事应使该

等意图的通知留在或者邮寄到股东名册上出现的该等股份之所有者的通常或最后住所③。为了授权任何股

份的出售或其他处置，上述没收声明只有在公司的某些股东大会上得到确认之后才能生效，该股东大会

应当于至少从意图作出此种没收声明的通知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届满后召开。公司在该等股东大会或任何

后续股东大会上作出的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股份的指示，应当是合法的④。经上述确认后，董事以公开

拍卖或私下合同的方式出售被没收的股份均属合法；如果有一股以上的被没收的股份，则视情况而定，

分别或一起予以出售；任何股东都可以购买这样出售的任何没收的股份⑤。

根据《2006 年公司法》，已发行部分缴付股份的公司，有权在“任何时候”对剩下未缴付的出资部分

发出催缴。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特殊决议，对没有被催缴的公司股份的任何名义价值部分，予以消除或者

减少责任⑥。公司章程通常授予其董事发出催缴的权力，但是一般设定程序规则。董事发出催缴的权力，

受到一般法的限制，即股东必须被同等对待，因此董事不能对相同股份发出不同的催缴。但是，如果公

司章程有授权，那么公司可以对相同股份在催缴数额和时间上的不同，而对股份发行作出安排⑦。章程可

以给予公司这样的权利，即如果支付催缴部分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公司有权没收股份。如果章程有这样

的规定，公司也可以接受代替没收而被退回的股份⑧。

公司没有没收股份的内在权利，该权力必须规定在章程中⑨。根据公众公司的标准章程，董事有权没

收股份，但是该权力的行使必须受限于董事仅为了被赋予的目的而行使的法定义务，必须按照其善意地

认为为了股东的整体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进行。在决定是否没收股份时，董事必须考虑所有重大

因素，如果董事没有这样做，该决定是无效的⑩。公众公司的标准章程关于股份没收的规定，主要包括以

下要点：

第一，董事没收股份的权力。如果预期没收通知所要求的缴付数额支付日期之前，预期没收通知未

被遵守，那么董事有权决定没收与该通知相关的股份，并且没收包括被没收股份的、在没收之前没有支

付的所有红利或者其他应付款项。

第二，没收的效力。受限于公司章程，股份的没收使下列事项终止：（a）该股份的所有利益，以及

对于该股份、针对公司的所有主张和要求；以及（b）在公司与没收之前该股份的持有人之间，附带于该

股份的所有其他权利和责任。被没收股份：（a）视为当董事决定没收时已经被没收；（b）视为公司的

财产；（c）可以出售、再配售或者以董事认为合适的其他方式处置。如果一个人的股份已经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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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英国，公司可以分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担保有限公司。根据是否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以及是否具有最低资本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又可以分

为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

　　② 《1845 年公司条款合并法》第 29 条（因未支付催缴款项而没收股份）。

　　③ 《1845 年公司条款合并法》第 30 条（在声明没收前应发出没收通知书）。

　　④ 《1845 年公司条款合并法》第 31 条（没收需经股东大会确认）。

　　⑤ 《1845 年公司条款合并法》第 32 条（出售没收的股份）。

　　⑥ 《2006 年公司法》第 641 条（公司可以减少其股本的情形）。

　　⑦ 《2006 年公司法》第 581 条（对股份缴付不同数额的条款）第（a）项。

　　⑧ 《2006 年公司法》第 659 条（一般规则之例外）第（2）款第（c）项。

　　⑨ Re National Patent Steam Fuel Co, Barton’s Case (1859) 4 De G & J 46。
　　⑩ Hunter v Senate Support Services Ltd (2004) EWHC 1 085, (2005) 1 BCLC 175。
　　 SI 2008/3 229, sch 3 art 59 (public companies)。



（a）公司必须向该人发出已发生没收的通知，并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b）对于那些股份，该人不再

是股东；（c）该人必须向公司退回被没收股份的证明，以便撤销；（d）对于那些股份该人在没收之日

根据章程应支付的数额，包括任何利息（无论在没收之前或之后产生的），该人仍对公司负有责任；以

及（e）董事可以放弃要求支付全部或部分该数额（即该人对于被没收股份应支付的数额），或者要求支

付该数额。董事处置被没收股份之前的任何时候，基于支付所有交付数额和到期利息，董事可以以其认

为合适的条款决定撤销没收①。

第三，没收后的程序。如果被没收股份要被转让，那么公司可以从该转让中收取对价，董事可以授

权任何人签署转让文件。董事或公司秘书做出的法定声明（即声明人是董事或公司秘书并且股份在指定

日期已经没收），是其所载事实的结论性证据，可以对抗对该股份主张权利的所有人，并且受限于公司

章程或法律所要求的任何其他转让手续的遵守，构成该股份的有效所有权，并且被没收股份的受让人没

有义务监管对价的使用（如果有的话），该受让人的所有权不受没收或转让该股份过程任何不规范或无

效性的影响。如果公司出售被没收股份，没收之前持有该股份的人有权从公司处收取该出售的收益（佣

金已扣），并且排除任何下列数额：（a）应付的或者本来已经是应付的，以及（b）当该股份被没收

时，该人对于该股份尚未支付的，但是对于该收益，不能向该人支付利息，公司不被要求归还从该收益

中挣取的任何款项②。

其股份被没收的股东，丧失了对那些股份的出资。但是，根据公众公司的标准章程第 60 条第（3）

款第（d）项，其股份被没收的人仍然负有责任向公司缴纳在股份没收之日这个人根据章程应支付的数额

（包括任何利息）。此外，被没收股份的人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因此这个人根据标准章程第 59 条（董事

没收股份的权力）对公司应付的金额，是其作为公司的债务人而不是作为股东应付的。

概言之，股东除名和股东失权相比，共同点为：从适用条件上，股东失权涉及的迟延履行出资义

务，可以视为股东除名中的重大事由之一；从法律后果上，相关股东最终都失去了股东资格。两者的不

同点也很明显。其一，目的不同。股东除名的目的在于将已经或将要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排除在外，修

补人合性因素的裂痕。股东失权的目的在于督促股东及时向公司足额缴纳其所认缴的出资，确保公司资

本的真实。其二，条件不同。股东除名所适用的条件是存在重大事由。股东失权所适用的条件仅限于股

东不合理地迟延履行出资义务。第三，程序不同。股东除名必须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作出。股东失权则

根据法律规定由董事会代表公司，或者经由章程授权董事会完成，即董事会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如果

催缴无果，公司将该股东的股权或股份没收。第四，后果不同。在股东除名中，被除名股东可以要求对

其予以补偿。但是在股东失权中，被没收股权或股份的股东不仅全部丧失了其所持有的股权或股份，而

且还被要求向公司继续支付相当于已承诺但未缴纳的那部分出资数额的金额 [1]155-156。

 三、股权冻结后的股东资格解除

实践中还有一类案例，涉及股权冻结与股东资格解除。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且其股权被法院冻结，

公司向该股东催缴无果后形成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并吸纳第三人作为新的股东，在股

东名册上进行了变更。此时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股权被冻结后，能否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解除被冻结股权之股东的股东资格；其次，被冻结股权之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该股权时，如

果作为新股东的第三人以自己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向执行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及异议之

诉，其要求排除执行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

反对的观点认为，股权冻结之类的司法查控行为，旨在控制被执行人的财产及财产性权利，以供申

请执行人偿债。按照司法执行的原理，案外人能够对抗执行的权利需要具有优先于申请执行人债权的特

征，方可排除执行，且案外人权利的取得必须发生在查控措施之前，因为一旦查控了特定财产，案外人

对该财产就不能再行取得不利于债权人的权利，这本身就是司法查控措施的作用与目的之一。股权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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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SI 2008/3 229, sch 3 art 60 (public companies)。
　　② SI 2008/3 229, sch 3 art 61 (public companies)。



之后，此时不论是其他股东、公司都不能作出不利于申请执行人的决定，即减少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不代表没有财产价值①。实践中，法院裁判折射了此类观点。在一个案例中，公司

不得在股权冻结期间未经法院允许对被冻结股权进行处分，解除被冻结股权之股东的股东资格②。在另一

个案例中，即使在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之后，如果尚未经工商变更登记，法院仍然有权冻结

该股权③。然而，此类观点值得商榷。

 （一）能否解除被冻结股权之股东的股东资格

首先，冻结股权是一种常见的执行保全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持有股权的债务人，通过转让股权或

在股权上设定权利负担等方式逃避对债权人的债务，从而有效地保护债权人 [10]101。

股权冻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被冻结的股权，不同于一般的动产或不动产。股权不同于物权或债

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通说将其认定为社员权 [11]73。第二，股权冻结，仅仅是手段，除了限制股权

转让或在股权上设定权利负担之外，不应当产生与公司法的条款、原则或精神相冲突、相抵触或相矛盾

的权利。例如，申请执行人无法取代被执行人去参加股东会会议并表决，也无法取代被执行人去履行股

东的出资义务。股权冻结并没有改变被执行人的股东地位，以及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的义务。第

三，股权冻结，不应当妨碍被冻结股权所在公司的正常经营。股权冻结仅涉及股权的财产性权益，不影

响股权的人身性权益，更不能通过冻结让公司陷入经营困境，这也与股权冻结的初衷相违背。

按照常理，股权冻结之后，法院不仅应当通知其他股东和公司，更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将该股权予以

拍卖、变卖等方式予以处置。如果股权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不予处置，会背离公司正常经营所要求的合理

逻辑。拖延处置的原因一般与股权有没有实际出资无关，而与股权的价值难以评估等执行中的因素有

关，股权的评估则有赖于公司的配合，比如提供反映公司财产、经济价值的材料如财务账簿等。如果冻

结期间不允许股权做任何处置，例如不能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之股东的股东资格、不能让有缴资能力的

第三人成为新的股东，那么拖延处置将使公司资金短缺，对公司正常经营极为不利。其他股东希望打破

僵局，探索如何在公司法的框架和范围内，保护自己以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合情合理。

其次，关于解除股东资格，只要满足第 17 条所列的各项条件即可解除股东资格，与股权是否处于冻

结期间并无关联。股权冻结是一种管理性程序，不是一种效力性程序。股权冻结仅限制了股权不得转让

或设定权利负担等，但是并没有在法律上将该股权予以处置（如直接将股权划归申请执行人）。现有的

关于股权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将解除股东资格规定在股权冻结所禁止或限制的事项范围内 [5]147。

关键在于，德国法和英国法关于股东之权之后果表明，股东持有的股权在特殊情况下，失去了其财

产价值，反而变成了股东对公司的一种债务。该特殊情况即为股东失权之条件被满足时。此时，即使股

权被冻结，对于申请人执行人而言，该股权也毫无价值。该股权不能再视为股东的财产，而变成了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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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根据此类观点，解除股东资格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申言之，该股东是在股东会决议生效后才被解除股东资格，并非自始不享有该股

权，而司法查控的作用恰恰阻断了该决议的效力。股权在被除权前一旦被司法冻结，就作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并由法院所控制。案外人不得取得

该股权，除非案外人向法院或申请执行人支付符合股权价值的对价即在股权财产价值范围内代被执行人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否则就不能要求解除

冻结。

　　② 在该案中，2019 年 4 月 24 日，徐某名下在中康公司 13.986% 股权被依法冻结。2019 年 10 月 15 日，中康公司通过股东会议决议，以徐某

未实缴其认缴的出资为由，解除其股东资格，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执行人任某因与被执行人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20 年 1 月 2 日

申请执行。中康公司作为异议人以徐某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决议解除股东资格以及认缴出资而未实缴的股权不具有财产权益为由提出异议，请求依法

解除对徐某名下认缴出资额对应股权的冻结。法院认为，股权冻结是人民法院在进行诉讼保全或强制执行时，所采取的不准股东提取股权收益以及

处分股权的行为。根据《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 12 项，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

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中康公司在明知股权冻结的情况下，未经法院许可所采取的对被冻结股权进行处分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不能对

抗申请执行人。中康国际医养健康产业（日照）有限公司、任百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11 执复 39 号执行裁定书。

　　③ 在该案中，利得公司因其股东五洲公司未缴纳出资（持有 1.272 3% 股权）而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在工商登记尚未变更

之前，五洲公司因另案而被冻结其在利得公司的股权。利得公司认为，在其得知法院冻结股权之前，五洲公司就已丧失作为利得公司股东的股东资

格和一切相关股东权利，法院依法不应冻结已不属于五洲公司财产的上述股权。为此，利得公司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要求依法解除对五洲公

司名下利得公司 1.272 3% 股权的冻结，但是法院认为，其对登记在被执行人五洲公司名下的利得公司股权采取冻结措施并无不当，利得公司作为

利害关系人以公司股东会决议已解除五洲公司股东资格为由请求解除涉案股权的冻结措施与股东工商登记的现状不符，并据此驳回了利得公司的异

议请求。利得科技有限公司、蔡某祥等民事执行异议执行裁定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2 执异 151 号执行裁定书。



的债务。换言之，申请执行人与公司都是股东的债权人，两者之间展开较量，而公司之设立和运营，涉

及利益众多，且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显然不能受到申请执行人及股权冻结的影响。

此外，即使被解除资格的股东对解除决议表示不同意，该不同意是无效的，因为《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第 17 条所设定的解除条件，并没有考虑被解除资格的股东是否同意①[12]148。否则，如果本人的意见也

允许考虑在内，那么被解除资格的股东可以越过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轻易地否定解除决议的效力，最

终导致该解除资格的条款无法发挥作用。

 （二）案外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关于商事外观主义。外观主义的本质是信赖保护，是一项在特定场合衡量本人与外观信赖人

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原则，其要求法律应保护正常交易关系中对外观事实的合理信赖，无论这一外

观事实是否与真实状况一致。其构成要件包括：须有外观事实的存在、外观信赖人的信赖合理（善意且

无重大过失、做出了相应的处分或信赖投资、曾经知悉外观事实、对外观事实的知悉与采取处分行为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13]147-152。

德国学者卡纳里斯将风险支配作为外观主义的规则依据，主张本人对自己能够支配风险范围内所形

成的外观事实，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导致了第三人合理信赖，本人即应当承担该外观事实的

法律后果。在适用外观主义时，第三人所信赖的外观事实系在真实权利人所掌控的风险源中形成，不论

真实权利人是否有过失都应承担责任，排除了过错作为规则的要素 [14-15]。

崔建元教授对外观主义的含义及其在强制执行时的适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外观主义原则上运用

于交易的领域，非交易场合大多不得运用外观主义。外观主义运用于当事人的意思、权利等因素表里不

一的场合。虽然有些场合以对外观事实的合理信赖作为评价，但是不宜以此作为外观主义的话语。在执

行时，被执行人财产与第三人财产有实质上和外观上的界分之别。实质上的界分，是指依据事理、社会

一般观念，注重财产在事实层面的归属。外观上的界分，是指依据法律需要登记的财产，看登记在谁的

名下，就视为谁的财产，例如不动产或股权登记。在基于法律行为而生的物权变动的场合，应当采取外

观上的界分，尤其在对于第三人的关系上更应如此；但是在执行领域，在执行申请人与被执行财产之间

的关系方面，不属于基于法律行为而生的物权变动，不应运用外观主义，而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只

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拟执行的财产不属于被执行人而属于第三人，该第三人就有权对抗强制执行[16]6-7,10-11。

其次，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理解。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如果原告具有排除申请执行人

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那么其主张停止、解除执行的请求才会被法院支持。。

第一，关于股东资格的取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2 款，股东被解除资格后，公司

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根据中国《公司法》第 32 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采形式标准为

主、实质标准为辅。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否公司股东，应当以股东名册记载为准。2019 年 11 月九民会

议纪要，将记载于股东名册作为股权变动的标志，也说明股东名册对于认定股东资格的根本性作用 [17]135。

工商登记仅产生了对抗效力，并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此等做

法，以工商登记来认定股东身份。工商登记的主要目的，是公法上的，即赋予当事人商事主体的身份和

地位，建立和维持商事经营秩序；而不是私法上的，即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如果一个人因公司原股东资格解除，经股东会同意向公司补缴出资且已实缴，其名称也已记载于股

东名册，那么应当认定这个人为公司股东。

第二，关于继续冻结及其后果。在正常情况下，法院对债务人持有的股权进行冻结，可以理解，因

为该股权登记在债务人名下，构成其财产的一部分。作为债务人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冻结该股权。但

是，如果该股权是未缴纳股权②，那么冻结该股权可能导致债权人的目的落空，长期冻结可能影响公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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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股东除名权是公司为消除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产生不利影响而享有的一种法定权能，是不以征求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为前

提和基础的。

　　② 未缴纳股权包括完全未缴纳股权和部分未缴纳股权。冻结行为是为了锁定被执行人的财产，股权的人身性权利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无关，

但股权的财产性权利却与申请执行人相关。对于完全未缴纳股权（构成股东资格解除之条件），虽然享有表决权等人身性权利，但是一般不具有财

产性权利（原则上依据实缴出资比例分红，但是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常经营，以及解除资格不在股权冻结所能限制的范围内等情况，债权人是知道的或者理应知道。

在冻结期间，因被执行人不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导致其股东资格被解除，从而使得被执行人不再

持有股权。此时，法院对该股权予以冻结的事实基础已发生变化，冻结股权的根据已丧失，应当解除冻

结。如果继续冻结，可能的后果是，冻结手续实质上将代替公司法来判断股东资格，而这有违公司法的

条款、原则或精神。

第三，关于排除执行异议。如果原告的主张是要求确认其持有股权，并解除该股权的冻结，那么该

主张是清晰的，不是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而是因为冻结的事实基础发生变化导致

继续冻结丧失根基，所以要求确认其股东地位，并解除冻结。法院应当对该股权的实际权利变化做出实

体上的审理。

原告对案涉股权的权利，与申请人执行人对被执行人采取冻结措施所依赖的债权，不具有可比拟

性，即不能用股权对抗债权、还是债权对抗债权这个思路去回应特殊情况下的纠纷 [10]103。此处的特殊情况

是，被执行人所享有的股权，因被解除股东资格而已丧失；原告因补缴出资且已登记于股东名册而成为

公司股东，持有该股权。由此可见，不存在所谓谁对该股权的权利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

第四，对申请执行人（即债权人）而言，可能的风险是作为新股东的原告与原股东（即债务人）恶

意串通，利用解除股东资格的方式，让原股东的股权灭失，从而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但是，这仅仅

是一种臆测，如果要证实这一点，申请人执行人应当具有举证责任，要拿出证据证明恶意串通。相反，

如果原股东签字不同意被解除股东资格、向法院起诉撤销股东会决议等行为，恰恰可以反证案外人与原

股东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

 四、股东失权条款的提出与展开

 （一）股东资格与股权之间的逻辑关系

根据《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第 2 款：“公司依照前款规定催缴出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

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出资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缴纳出资的，公司

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 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

的股权。”

该款所称的失权，顾名思义，是指丧失股权。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第 1 款到《公司法修

订草案》第 46 条第 2 款，从股东资格解除到股东丧失股权，表述更加准确，其背后的实质是厘清了股东

资格和股权之间的关系。

股东资格，是指一个人基于成为公司股东（而不是向公司缴纳出资）而具有的法律上的身份或地

位。一个人要成为股东，必须首先同意成为股东，然后其名称应记载于股东名册上。对于公司而言，也

需要同意该人成为股东。一个人是否是股东，应当是相对于公司而言的，毕竟作为股东，享受权利、履

行义务的一般相对方是公司，有时候也涉及其他股东等。

股权则有多种含义，可以是指出资份额或股份，可以是指出资份额或股份上承载的权利，也可以是

指股东权利。依附于股份上的权利，可以在章程中做出不同的设置，于是产生了类别股份；类别股份上

所承载的权利，不同的类别，各不相同 [18]83。在中国民法典和公司法中，根据不同的语境，股权呈现出不

同的内容。从丧失股权的角度而言，股权是指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股权，即股份或出资份额。

股权可以分为未缴纳股权、部分缴纳股权以及全额缴纳股权。未缴纳股权，包含了缴纳期限尚未到

来而未缴纳出资的股权、缴纳期限已到来但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权、股东出资后全部抽逃出资的股

权等。如果股东经法院判决认定为抽逃全部出资，并一直没有向公司返还出资，其持有的股权为未缴纳

股权。未缴纳股权所承载的权利以及因持有未缴纳股权而享有的权利，仅限于一定程度的人身权，没有

财产权。根据中国《公司法》，股东的分红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财产权，依据该股东是否实际缴

纳出资而定。未出资或抽逃出资，即不享有该股权相应的财产权。

股东资格和股权之间的正当逻辑，应作如下理解。首先，一个人先取得股权，据此拥有了要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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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将其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权利。只有当其名称记载于股东名册（内部登记）并办

理工商登记（外部登记）之后，这个人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股东资格。简言之，先有股权，后有股东资

格。一个人取得股权的途径，既可以是原始取得，也可以是继受取得，前者如公司设立或增资时取得股

权，后者如通过股权转让或股权继承取得股权。至于股东资格的认定，到底采实质标准还是采形式标

准，形式标准中到底是以内部登记为准还是外部登记为准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较大争议[17]135。

其次，向公司缴纳出资，并不是取得股权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经正当催缴仍不缴纳出资，则有可

能丧失股权。一个人即使尚未缴纳全部或部分出资，也可以取得股权，只不过该股权是未缴纳股权或部

分缴纳股权。尚未缴纳的原因可能是认缴期限尚未到来，这个人取得了期限利益，也可能是缴纳期限已

经到来正在准备缴纳的过程中。对于未缴纳股权或部分缴纳股权，虽然持有人也是股东，但是分红权或

表决权等权利受到限制。《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的意义，在于为出资履行瑕疵的股东设定了催缴程

序，其后果是那些持续不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股东将丧失股权。不缴纳出资，违反诚信，必将付出代

价。该条第 3 款，意味着丧失股权之后，该股东最终将因股权转让或注销股权而失去股东资格。

最后，一个人没有取得股权，则不具备享有股东资格的基础 [19]127；而一个人取得股权而未经登记的，

即使尚未取得股东资格，也不影响其已取得某些与股权相关的权利。股东资格的取得，有赖于登记。内

部登记和外部登记是确认一个人的股东资格，而不是授予其股东资格。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已取得股

权，但是由于公司或大股东的原因，迟迟未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那么尽管这个人尚且

不能称之为股东，因为股东资格尚未取得，但是这个人实际享有与股权相关的某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性

权利（分红权）。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这个人虽然未经登记，但在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且得到了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认可，此时法院还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认定其具备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解除条款与股东失权条款之比对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和《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在 3 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条件。两个条款都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有关。第 17 条的条件是“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

抽逃全部出资”。第 46 条的条件是“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

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显而易见，第 46 条比第 17 条的条件更为广泛。第 17 条适用于股东已认缴

但实质上未缴纳任何出资。这样严苛的条件，不仅将适用场景限缩在很小的范围内，而且很容易被具有

不法企图的股东所规避，因为只要股东真实缴纳少量的一部分出资，既可以逃避被解除股东资格的严重

后果。第 46 条强调股东缴资不足，而非未缴纳任何出资。“未按期”是指缴纳出资期限已届至，因此该

条将认缴制下的认缴期限尚未到来之情形排除在外。

其次，程序。程序主要包括两个，一个是作为前置程序的催缴出资，另一个是决定股东地位的决策

程序。第一，对于催缴出资，两个条款都有涉及。第 17 条的表述是“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

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比较笼统。该条并未明确催告缴纳的程序以及合理期间的含义。第

46 条对催缴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细化：其一，明确采用“催缴”措辞；其二，规定了宽限期，这是对合理

期限的改进；其三，增加了“失权通知”，该通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其发出之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

出资的股权。第二，关于决策程序。第 17 条要求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资格。股东会决议应当遵循

公司法所要求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例如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以及通过决议的表决权比例等。第 46 条

的表述是“公司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并未明确决议程序，即该通知之发出必须经由股东会决议

还是董事会决议，是不清晰的。概言之，第 46 条大大充实了第 17 条的程序，且有所创新。

最后，后果。第 17 条的后果是“解除股东资格”，但是该表述模糊，容易造成误解。其一，“解除资

格”有可能是指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将一个人从股东名册中删除；让一个人不再行使股东权利；让一个

人不再持有股权；让一个人不得再以股东身份行事，等等。其二，从何时开始解除并不清晰，例如，从

股东会决议做出之日，还是其名称从股东名册中删除之日，还是工商办理变更登记之日。此外，被解除

资格的股东，是否有权要求公司或受让该股权的第三人予以补偿，以及该股东是否就此被免除了对公司

所负的任何债务，均不明确。第 46 条的后果是“丧失股权”。“丧失股权”与“没收股权”是一体两面，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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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是对股东而言的，没收是相对公司而言的。虽然表述有侧重，但是两者表述的是同一个事物。丧失股

权，表明股东失去其在公司中本来拥有的载明其权益的那部分出资份额。该条并未明确，股东对于其已

缴纳出资所对应的那部分权益，该如何处理。如果股权转让，该转让是否是一般意义上的转让①？如果股

权注销，该股权所对应的已缴纳出资部分的权益，应当归谁？

 （三）股东失权条款的解释论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一经发布，即受到各方关注。对于该条所体现的内容，在三个主要方

面，仍然有待进一步解释。

首先，股东平等原则的贯彻。催缴出资包括两种情况，认缴制下的催缴出资（认缴期限尚未到来时

的催缴/与加速到期相关）以及出资瑕疵下（包括未按期足额缴纳和抽逃出资等）的催缴出资。目前该条

仅规定了后一种情形，未涉及前一种情形。

第 46 条第 2 款“公司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否意味着公司有选择权，

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发出失权通知？即使已满足失权的条件，公司也可以不发出失权通知？按此理

解，似乎增加了不确定性。其二，在数个股东均存在出资瑕疵的情形下，公司是否应当向所有出资瑕疵

的股东都发出失权通知？换言之，公司是否应当遵循股东平等原则，对所有满足失权条件的股东予以同

等对待？

结合第 46 条第 1 款“应当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的理解，宽限期届满后如股东仍未缴纳出资（此

处应当作缴纳全部而非部分被催缴数额之解释），由于未缴纳出资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因此为了公司利

益，公司原则上应当发出失权通知，且应当贯彻股东平等原则。但是，发出失权通知是公司的权利而不

是义务，结合公司自身具体情况，不排除董事会采取其他方式缓和或解决股东缴资问题的可能性。

股权平等，“意味着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所有股东

均按其所持股份的性质、内容和数额享受平等待遇，并且免受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股权平等原则包括

股份内容平等和股权比例平等两层含义，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20]32 股东平等，是指股东权利平

等，但是要考虑相关性，即对相关方面相同的股东给予同等的权利，对相关方面不同的股东给予不同的

权利。股东平等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股东都要给予同等的待遇，只是要求把差别待遇建立在社会可以接受

的相关差异上 [21]50。

其次，公司权力的分配。第 46 条第 2 款项下，有权发出失权通知的公司机关是股东会还是董事会？

根据字面解释，这是公司的权力，经董事会决议即可。

有些公司事务，必须提交股东会表决；而有些事务，只要董事会通过就可以。股东会和董事会对于

公司权力的分配是不尽相同的，有些事务经过董事会批准后，还要提交股东会通过。原则上，董事会在

行使权力的时候，不代表大部分或所有股东而代表他们自己行使权力；除非章程另有规定，否则股东会

决议不能取代董事会决议，也不能指导董事会行使权力。

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权力分配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有些权力是董事会专有或独享的，例如出售或

保留公司财产、任命执行董事、宣告中期分红、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等权力只能由董事会享有，对于这

些事项如果股东会决议与董事会决议不一致，那么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第二，有些权力是董事会和股

东会可以共享的，例如董事会为弥补董事会的空缺而任命董事、决定执行董事的薪酬等权力可以看作是

共享的，如果章程没有规定这些权力被董事会专有或独享，那么股东会议决议可以取代董事会决议。但

是，在任命董事、弥补空缺的时候，如果董事会在股东会之前已经任命了董事，那么该任命是有效的，

股东会决议不能推翻董事会决议，在此情况下，股东会只能为弥补董事会的其他空缺（如果尚有空缺的

话）而任命董事 [22]697-698。第三，有些权力则是股东会专有或独享的，例如必须以特殊决议批准的事项（如

修改公司章程和减少资本等）、授权董事会发行股份、批准与董事的重大财产交易、决定公司自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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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 [23]400-402。

公司法修订草案进一步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例如，根据草案第 70 条和第 130 条，对于规模较小

的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仅有股东会。公司权力分配更加尊重自治规则，可以根据公司内部的实际治

理结构以及公司章程的安排予以不同的设置。据此可见，失权通知的发出，既可以是股东会也可以是董

事会的权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最后，丧失股权之股东的责任。第 46 条第 2 款“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其法律后果是

什么？

第一，股东丧失股权，相当于股权被公司没收，因此该股东失去了该股权的持有。接下来，根据第

46 条第 3 款，丧失的股权通过转让或注销的方式予以处置。该股东将从股东名册上被删除，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最终该股东失去了股东的地位和身份。第二，股东丧失股权，是否也免除了该股东应缴

纳部分的债务？是不是属于债务的免除？参考德国法和英国法，丧失股权不仅不能获得补偿，且并不免

除该股东对公司继续承担缴纳相当于未出资部分的债务，该债务变为普通债务。理由是，股东认缴出资

相当于对公司负担债务，股东认缴之后即取得股权，尽管该股权是完全未缴纳股权或部分未缴纳股权，

但是该股东实质上已获得了对价，包括表决权以及特定情况下的控制权或分红权。如果丧失股权就免除

了该股东的债务，并不公平。据此，即使股东丧失股权，也不应免除其债务，一方面出于公平考虑，一

方面也起到督促出资、惩罚无信之效果。第三，股东在丧失股权之后（失权通知发出之日），在依法转

让或注销该股权之前，该股东的名称尽管还未从股东名册上删除，但是该股东对这部分股权不得享有股

东权利。

 五、结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的股东资格解除，并非完整意义上的股东除名，而是股东除名与股东

失权这两项不同制度的混合与杂糅。被解除资格后，该股东的权利义务（包括对公司的债务以及获得补

偿等）并不明朗。《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对此进行大幅度改造，放宽适用范围，补充催缴和失权的

程序，更重要的是厘清了股东资格和股权之间的正当逻辑。股东资格之解除与股东除名联系在一起，适

用的条件与股东丧失股权并不相同。后者仅仅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有关。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对《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项下的股东平等原则、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职权划

分以及丧失股权之股东对公司的责任等问题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履行出资义务是股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法定义务，股东理应对此高度重视、审慎决定，承诺合理的出资数额，以免缴纳出资变成超越自己能

力的沉重负担。无论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还是《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其目的都是为

了让股东明白，承诺一经作出，即应履行。如果违背诚信，出尔反尔，必将承受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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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utation from Disqualification of Shareholders to Loss of Equity
GE Weijun

（Law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Section  17  of  Company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I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ging  shareholders  to  timely  pay  their  capital

contributions,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However, this section applies strict conditions and mixes the

two different systems of shareholder disqualification and loss of equity, which may be easily evaded or improperly used by shareholders with

illegal intentions.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qualification of shareholder and the freezing of equity, and shareholders who

fail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can not be prevented from being disqualified as shareholders by reason of equity freezing.

Section 46 of Company Law Draft Amendment make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aforesaid section 17 by introduc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ording  of  loss  of  equity,  detailing  the  procedures  for  calling  in  capital  contributions  and  standardizing  the  treatment  of  loss  of  equity.  In

essence, section 46 clarifi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and equity,  but it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an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hareholder equa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compan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hareholders who

lose their equity.

Keywords：disqualification of shareholders; removal of shareholders; loss of equity; forfeiture of shares; freezing of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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